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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荐系统登录入口
中华医学科技奖推荐系统的注册和登陆入口为中华医学会网站（www.cma.org.cn）首页右下角“在线服务”栏目内的“单位在线服务”之“科技奖项目申报”。
二、推荐系统功能及用户类别
1.在项目申报、推荐、形式审查阶段，推荐单位、推荐科学家和完成单位均使用本系统。网络推荐截止日前，可进行推荐书的填写、修改、提交和查看等相关操作。网上形式审查后，推荐单位、推荐科学家和完成单位可打印推荐书、可查看推荐材料的形式审查和受理情况。
2.推荐系统用户分推荐单位、完成单位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候选人（以下简称候选人）两种。“推荐单位”是中华医学会认可的具有推荐资格的单位，“完成单位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候选人”是指项目成果的完成单位或推荐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候选人。
三、候选项目/候选人推荐流程
1.推荐单位使用专用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推荐系统，更新或确认单位信息，包括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中华医学科技奖推荐书中的推荐单位信息将自动引用此信息，请务必确认推荐单位信息完整、准确，否则将影响项目推荐。如忘记用户名和密码，请与中华医学会科技评审部联系。
科学家推荐项目的完成单位请在确定全部推荐科学家人选后，直接与中华医学会科技评审部联系获取帐号信息。
2.推荐单位登录推荐系统后，查看推荐指标数额和推荐单位唯一识别码。推荐单位可将自己的推荐单位唯一识别码不限额发放给项目完成单位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候选人。
3.完成单位或候选人需根据推荐单位唯一识别码自行注册。
4.完成单位使用已经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推荐系统，在线填写《中华医学科技奖推荐书》各项内容，并上传相应附件。医学科学技术普及奖推荐项目,需另外上传科普作品的电子版文件或视频文件的网络链接地址。
推荐系统要求上传的电子版附件只能使用PDF和JPG两种格式，每个文件数据大小原则上不超过15M。要求一个PDF或JPG文件只能有一个独立内容。
5.完成单位将网络版材料提交至推荐单位。
6.推荐单位审核后根据指标数额择优将网络版材料提交中华医学会。
7.推荐单位和完成单位在本单位网站或公告栏公示推荐项目的基本情况，公示期7天及以上。
8.中华医学会网络形式审查后，当推荐系统中项目状态显示为“可打印提交纸版材料”时，完成单位或候选人请从推荐系统中下载带水印的推荐书主件，并与附件材料一起按要求装订。
9.项目完成人、完成人所在完成单位和工作单位以及项目完成单位在纸版推荐书“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和“十、诚信承诺书”相应部分签字盖章。
10.推荐单位在纸版推荐书“二、推荐单位意见”签字盖章。
11.推荐单位按要求准备其他纸版材料。
12.纸版材料上报中华医学会。 
四、注意事项
1.以上“项目推荐流程”是单位推荐项目的流程，科学家推荐项目流程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候选人推荐流程请参照该流程。不同之处在于科学家推荐由推荐科学家审核材料，并在推荐书“二、科学家推荐意见”签字。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候选人推荐请按照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填写说明中的要求填报。
2.完成单位或候选人用户注册时，请务必认真核对推荐单位唯一识别码和推荐单位信息，如果有误将无法正常推荐。
3.请推荐单位对推荐书进行审核，按限额择优推荐给中华医学会。不推荐的项目推荐书请退回完成单位或候选人。推荐单位如当年拟推荐的优秀项目较多，推荐指标数额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可书面提出申请增加推荐指标数额的函，中华医学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同意增加指标数额。
4.中华医学会对推荐书进行形式审查。符合形式审查要求的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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